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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出前請詳閱以下作品規格及規範和附則，了解並同意後再以附件方式將本檔案於2012/09/15前寄至tsaca.org@gmail.com，主辦單位收到信件後將於3日內回覆確認信，若時間內無收到回信煩請投稿者再補寄一次。
【附則】 

1. 本活動免收報名費，每位報名者限投十件作品參加徵稿。

2. 投稿作品之著作權歸屬原創作人所有，一次拍攝完成作品不得含有任何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內容。

3. 入選人須於指定時間內，將入選作品的數位檔案及同意書送至主辦單位，始得依本活動辦法之規定領取獎項；繳交不全者，視同棄權及取消獲獎資格，未獲獎者，恕不退件及通知。

4. 入選作品若有侵害著作權、抄襲，或經檢舉任何公開展出及比賽，經查證屬實者，一律取消入選資格，如已領取獎項者，本主辦單位有權追回已領取獎項；入選作品未經入選人簽屬著作權歸屬同意書或逾期寄回著作權歸屬同意書，亦同。

5. 參賽者，須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使用參賽e者投稿之姓名、肖像、文字著作、攝影著作、於本活動相關活動宣材、報導刊登及廣播、電視、網路、紀錄片等媒體行為，此使用包括但不限於與商業及非商業利用有關之重製、改作、散布、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發行等行為。主辦單位均不另致酬。

6. 參賽者須永久無償授權主辦單位於活動期間後，繼續使用參賽者投稿之姓名、肖像、文字著作、攝影著作於公益佈置、教育宣傳等活動，此使用包括但不限於與商業及非商業利用有關之重製、改作、散布、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播送及發行等行為。主辦單位均不另致酬。

7. 參賽作品（包括影像及文字）須為完全原創、未經出版且真實之創作；不得侵犯或侵害第三方權利，包括但不限於著作權、商標、隱私權及公開發表權；內容不得為侵權、威脅性、偽造、誤導、侮辱、騷擾、誹謗、破壞名譽、粗俗、猥褻、中傷他人、煽動性、色情或褻瀆性題材，或是其他可能構成或鼓勵不當行為、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產生民事責任或其他違反法律或法規之任何題材；參賽作品若違反法律規定，主辦單位不需負任何責任可刪除違法題材，以免影響一般大眾視聽外，並將充分配合執法單位或法院命令，揭露其身分。

8. 參賽者報名後，即視同認可並接受本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

9. 本活動辦法有未竟事宜，本主辦單位隨時修訂並另行公布。本主辦單位並保有變更或終止本活動之一切權利，且於網站公告無個別通知。

10. 活動贈品將委託贈品提供單位寄送。得獎人贈品將於資料確認截止日後，將於三週內由贈品提供單位統一以經確認的資料寄送，逾期未確認資料者將不予補寄送。

11. 獎品寄送以台、澎、金、 馬地區為限，若得獎者居住於海外，請提供國內代領者的連絡方式。
